
1 

 

证券代码：60055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西洋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6-71号 

  

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

签署终止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现金购买资产等协议书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

2015年7月17日，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唯特偶”）

股东签订了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现金购买资

产协议》”）和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唯特偶

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利润预测补偿协议》”）；2015年10月9日，公司与唯特偶

股东签订了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现

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”）。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、

2015年10月10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<现金购买资产

协议>及<利润预测补偿协议>的公告》和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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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关于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<现金购

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公告》。 

根据上述协议：（1）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购买

廖高兵持有的唯特偶51%的股份以及为唯特偶日常运营补充流动资金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；（2）利润补偿期间内唯特偶所对应的

实际利润数不足廖高兵承诺利润数时，廖高兵应对公司进行补偿；（3）

公司应向廖高兵支付4,500万元人民币收购预付款。根据该项约定，

公司已实际向廖高兵支付4,500万元人民币收购预付款；（4）2015

年11月1日，公司与唯特偶股东签订了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合同》，根

据该合同，廖高兵应将其持有的唯特偶66.5%的股份，唯特偶其余股

东应将其合计持有的唯特偶33.5%的股份质押给公司并办理完毕相应

的质押登记手续，作为廖高兵履行偿还公司4,500万元人民币收购预

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以及廖高兵对唯特偶的盈利承诺期业绩补偿义

务履行的担保。根据该项约定，唯特偶股东合计持有的唯特偶100%

的股份已质押给公司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刊登在《中国

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唯特偶股权质押设立

登记及备案的公告》；（5）若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所列协议生效

的任何先决条件确定未实现或协议依法被终止，在廖高兵收到公司还

款通知之日起的6个月内，廖高兵需向公司偿还4,500万元人民币收购

预付款及自收到公司还款通知之日至公司实际收到还款之日按同期

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，且廖高兵偿还上述收购预付款本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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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及利息的义务独立于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，并不得以《现金购买

资产协议》是否生效作为偿还上述收购预付款本金及利息的抗辩；唯

特偶其余股东及廖高兵对廖高兵偿还上述公司4,500万元人民币收购

预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履行担保的义务独立于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，

并不得以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是否生效作为履行担保义务的抗辩；

（6）若本次交易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仍未实施完毕且未出现中国证

监会不予核准本次交易的情况下，为不影响唯特偶的融资能力，如唯

特偶因经营需要确需进行债权融资，应当首先依靠其自身融资解决，

在依靠其自身确实无法实施债权融资或无法足额实施债权融资的情

形下，且唯特偶未出现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所述重大不利影响情形

的前提下，公司将为唯特偶提供担保等方式促成其实现债权融资，但

公司最高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4,500万元人民币且将收取相应的成

本，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唯特偶股东或唯特偶提供相应的反担

保。根据该项约定，公司为唯特偶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

的融资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提供了2,500万元人民币

的保函担保。唯特偶股东以其持有的唯特偶100%的股份进行了反担保

质押担保，唯特偶股东之廖高兵、陈运华提供了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、2016年7月15日刊登在《中国

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》和《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

反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）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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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终止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书》的签署情况 

鉴于自公司公告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来，我国资本

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，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综合考

虑目前的融资环境、融资时机等各种因素，经审慎考虑，并与唯特偶

股东、保荐机构等各方多次沟通协商，公司决定终止 2015 年度非公

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，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公司 2015 年度非公

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。 

    2016 年 11月 28 日，公司与唯特偶股东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四

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

司股东关于终止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终止协议

书》”），一致同意除《终止协议书》另有约定外，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、

《利润预测补偿协议》和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统

称“《交易协议》”）自《终止协议书》生效之日起终止。同日，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股东签署<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唯特 

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关于终止现金购买资产之协议书>的议

案》。 

三、《终止协议书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主体、签订时间 

甲方：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廖高兵 

丙方：陈运华、吴晶、深圳利乐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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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时间：2016 年 11 月 28日 

（二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甲、乙、丙三方一致同意，《交易协议》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

终止，甲、乙、丙三方不再促成《交易协议》生效，除本协议另有约

定者外，甲、乙、丙之任何一方在《交易协议》项下对其他各方均不

享有任何索赔权利，也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或义务。 

鉴于乙方偿还上述 4,500 万元人民币收购预付款本金及利息的

义务独立于《交易协议》，以及丙方及乙方对乙方偿还上述甲方 4,500

万元人民币收购预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履行担保的义务独立于《交易

协议》，因此，《交易协议》关于乙方返还收购预付款以及丙方及乙方

对乙方偿还上述甲方 4,500 万元人民币收购预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

履行担保的义务等相关条款作为一个独立协议（条款）在终止协议生

效之日起继续有效。 

2、协议签署后，乙方自收到甲方还款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

乙方应向甲方偿还 1,200万元人民币股权收购预付款。在甲方收到乙

方偿还的 1,200万元人民币股权收购预付款后，乙方如需通过转让部

分唯特偶股份来筹集偿还《交易协议》项下甲方收购预付款本金及利

息所需资金，且在 2017 年 3月 31 日前能够偿还甲方收购预付款本金

及利息时，甲方同意采用银行资金监管方式予以配合，即甲方、乙方

以及拟受让乙方所转让唯特偶股份的一个或多个受让方（以下统称

“受让方”）共同委托银行对受让方的股份转让价款进行资金监管，

在受让方将足以清偿甲方收购预付款本金及利息之全部剩余尾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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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转让价款汇入资金监管账户，且解除甲方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四川省分行的保函担保责任后，甲方应立即配合乙方办理解除乙方

拟转让股份的质押手续，拟转让股份解除质押后，乙方应促使该资金

监管银行将监管账户内应偿还甲方收购预付款本金及利息的资金无

条件划付给甲方。 

无论乙方采取何种方式还款，乙方均应自收到甲方还款通知之日

起的 6 个月内，向甲方偿还 4,500 万元人民币股权收购预付款及自乙

方收到甲方还款通知之日至甲方实际收到乙方还款之日按同期银行

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，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

行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出具的编号为 GC1536716000763

的《综合授信额度保函》保函有效期届满之日前，乙方及丙方且乙方

及丙方将促使唯特偶解除甲方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

的保函担保责任。 

3、乙方向甲方返还 4,500 万元人民币股权收购预付款、解除甲

方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的保函担保责任以及甲方解

除唯特偶股份质押事项所产生的费用由各方相应承担。 

（三）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

1、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，自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2、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关于乙方返还收购预付款以及丙方及乙

方对偿还上述甲方4,500万元人民币收购预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履行

担保的义务等相关条款仍然有效；同时乙方及丙方为履行担保义务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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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甲方签订的相关《股份质押合同》、《股份质押合同补充协议》及《反

担保保证合同》仍然有效，直至甲方收到全部收购预付款本金及利息，

以及解除甲方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的保函担保责任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事 会  

2016年 11 月 29 日 

 

 


